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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嘉兴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嘉兴市文化馆（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海宁

市文化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学文、褚晓琼、罗时群、黄放、关思思、张小华、王晓莉、邬鑫锋、俞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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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企业分馆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化馆企业分馆的建设要求、服务要求、管理要求、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文化馆企业分馆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第1部分:标志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34289  健身器材和健身场所安全标志和标签 

DB33/T 2054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服务规范 

DB33/T 2263  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管理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企业分馆  cultural center enterprise branches 

在文化馆总馆和镇（街道）分馆统筹指导下，设在企业或园区，依托企业或园区的文体设施，主要

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公益性文体活动，实现文化资源向企业延伸的基层服务机构。 

4 建设要求 

基本要求 4.1 

4.1.1 企业分馆应建在企业或园区。建设主体为企业的，职工人数一般不少于 200 人，企业内部应建

有不少于 300 平方米的职工文体活动设施。建设主体为园区的，宜由园区管委会牵头建设或园区内企业

联合建设。 

4.1.2 企业分馆应整合各类文体设施资源。由园区统一建设的企业分馆，宜利用园区内的管理用房进

行建设，也可建设在企业内部。 

注： 各类文体设施资源包括“职工之家”“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职工书屋”等。 

4.1.3 企业分馆选址应便于职工开展文化活动，宜设置在职工生活区。 

4.1.4 企业分馆应接受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等文化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支持，纳入其服务体系。 

标志标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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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企业分馆统一命名为“XX 县 (市、区)文化馆 XX(企业名或园区名)分馆”，形象标识使用文化

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形象标识。 

4.2.2 企业分馆标牌应悬挂于醒目位置。 

4.2.3 企业分馆使用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4.2.4 企业分馆场地安全标志和标识应符合GB/T 34289 的规定，消防安全标志和标识应符合GB 134

95.1 的规定，垃圾分类的标志和标识应符合GB/T 19095 的规定。 

设施设备 4.3 

4.3.1 基本文体服务设施设备 

4.3.1.1 企业分馆应建有能容纳不少于 50 人的多功能培训教室，并配备多媒体影像设施。 

4.3.1.2 企业分馆应建有不少于 2000 册藏书的阅览室，配备相应阅览场地。 

4.3.1.3 企业分馆应具有视觉艺术作品展览展示设施。利用走廊等公共空间兼做展廊时，其净宽不宜

小于 3 米。 

4.3.1.4 企业分馆宜建有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的舞蹈排练用房，并根据需要配备音响、镜子、把杆等

设施设备。 

4.3.1.5 企业分馆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备乒乓球、台球、篮球等体育设施。 

4.3.1.6 企业分馆可设置健身房并配置相关器械、器材。 

4.3.2 数字文化服务设施设备 

4.3.2.1 企业分馆活动场所宜安装智能门禁设备，对进入人员进行数字化管理。 

4.3.2.2 企业分馆应配置无线上网设施，网络带宽不少于 1000 兆（字节），并在醒目位置标识接入方

式。 

4.3.2.3 企业分馆应配置接入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设施设备。 

注：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包括国家公共文化云、浙江省智慧文化云、数字图书馆等。 

4.3.2.4 企业分馆宜配置数字文化设施设备。 

注： 数字文化设施设备包括触摸屏、点唱吧、朗读亭、活动直播设备等。 

人员要求 4.4 

4.4.1 企业分馆应明确 1 名分馆馆长，原则上由企业管理人员或符合条件的企业文化员兼任，具体由

镇（街道）分馆、企业协商决定，负责企业分馆的日常管理。 

4.4.2 应配备至少 1 名企业文化员，由企业和工会文化活动积极分子、文艺骨干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

管理人员担任。 

5 服务要求 

开放要求 5.1 

5.1.1 企业分馆开放时间一般不少于每周 30 小时，开放时间需进行公告，做好错时开放。 

5.1.2 鼓励企业分馆向社会开放。 

团队建设 5.2 

5.2.1 企业分馆应组建不少于 3 支文体团队，每支团队人数宜在 10 人以上。团队应有明确的负责人，

并制订活动计划，每年组织开展团队活动 4 次以上，并做好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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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文体团队包括合唱团、民乐团、艺术团、文学社、摄影设、书画社、篮球队、乒乓球队等。 

5.2.2 企业分馆宜组建不少于 20 人的企业文化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 

讲座培训 5.3 

企业分馆应举办各类讲座培训活动，每年不少于 4 次。 

文体活动 5.4 

企业分馆每年应组织或参与文艺演出、展览与体育等活动。 

数字文化服务 5.5 

企业分馆应提供数字化文化惠民服务。 

注： 文化惠民服务包括文化艺术、图书阅览、非遗展示等。 

6 管理要求 

日常管理 6.1 

6.1.1 企业分馆应接受文化馆总馆的业务指导，与所在镇（街道）分馆建立业务联系。 

6.1.2 企业分馆可采用委托运营方式进行管理。 

6.1.3 企业分馆阅览室应作为基层流通点纳入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人员管理 6.2 

6.2.1 企业文化员应参加上岗培训和工作例会，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 5 天。 

6.2.2 企业文化员负责企业文体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 

6.2.3 企业文化员负责企业文体团队组建和活动开展。 

数字化管理 6.3 

企业分馆宜利用大数据技术，统计分析参与者年龄、偏好、来馆频次、活动参与度等信息。 

安全管理 6.4 

6.4.1 企业分馆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6.4.2 企业分馆应配备齐全的安全与消防设施，应在公共活动区域和相应的活动厅（室）配备消防器

材并处于完好状态。 

6.4.3 企业分馆应在活动区域辟有安全通道。 

6.4.4 企业分馆宜配置安全监控系统。室内外场地安装监视设备，实现实时远程观看和监控，支持视

频文件的自动保持、回放和检索，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5 天。 

7 评价改进 

企业分馆应结合文化馆企业分馆建设和管理情况，每年开展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 7.1 

企业分馆应开展公众满意度测评，收集反馈意见，分析满意度情况。 7.2 

企业分馆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改进方案并持续改进。 7.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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